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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二一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大法官 廖義男 

一、大法官對統一解釋應有之態度 

（一）本案之原因及爭議之點 

本案係監察院與行政院就行政罰鍰裁處確定後，義務人死

亡，為裁處之原處分機關可否依據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

就義務人之遺產移送行政執行機關強制執行等問題，見解歧異，

涉及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等相關法律之解釋與適用，事關人民權

益之保障與法治制度之建立與發展，而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統一

解釋，以釐清爭議。 

1、監察院所持見解 

（1） 行為人受行政裁罰後，於該裁罰尚未確定前即死亡，實務

及通說皆認為，受處分之對象既已不存在，警惕作用已然

喪失，如堅持由繼承人承受訴訟，無異於對義務人以外之

第三人加以處罰，違反「行為人自己責任主義」、「無責任

即無處罰」或「罰（罪）及一身」等原則。依據最高行政

法院九十年裁字第一一一一號裁定要旨：「行政罰鍰係國

家為確保行政法秩序之維持，對於違規之行為人所施之財

產上制裁，而違規行為之行政上責任，性質上不得作為繼

承之對象。如違規行為人於罰鍰處分之行政訴訟程序中死

亡者，其當事人能力即行喪失，尚未確定之罰鍰處分，對

該違規行為人喪失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效；又其繼承人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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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承受違規行為人之訴訟程序。」旨在說明行政罰鍰有

其「一身專屬」之特殊性，與一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

具「財產性」不同，自應以不同方式處理。 

（2） 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之規定係有關具「財產性」之公法上

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程序規定，尚非罰鍰處分機關就受處

分人遺產移送行政執行機關強制執行之法律依據，自前述

「罰（罪）及一身」、「行為人自己責任主義」等現代法治

國家之法理念言之，行政罰鍰裁處確定後，義務人死亡，

原裁處之目的既已無法達成，自無由轉化為「財產性」，

當不得就違規行為人之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移送強制執

行。再者，倘已確定罰鍰或罰金係單純之金錢上負擔，具

有財產性，得為繼承之標的，則罰金又何須於刑事訴訟法

第四百七十條第三項增訂：「得就受刑人之遺產執行」？

且其增訂理由亦指出，受刑人死亡後，得否就其遺產執

行，學說及其立法例不同，故以明文定之。顯見我國實務

及通說俱未認定罰鍰或罰金確定後即當然由「一身專屬

性」轉化為「財產性」。刑事訴訟法有關罰金之執行，因

有爭議，爰以法律明文增訂之，即期能符「處罰法定主義」

之意旨。而有關罰鍰之執行，亦當如是。 

（3） 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並非前述行政院所稱行政罰鍰之受

處分人死亡後，得就其遺產強制執行之特別規定，而係就

一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「應先執行標的」之程序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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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使行政執行機關得就一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先向遺

產執行，毋庸因繼承之複雜問題，致有礙強制執行之特別

規定。 

（4） 行政罰鍰之受處分人死亡，依據司法實務解釋，處罰目的

既無法達成，無論該罰鍰是否已確定，均應予註銷。倘依

該罰鍰之性質，認應繼續執行，其執行標的為何，即應以

法律明確規定之，俾符現代法治國家「處罰法定主義」、「法

律明確性原則」及「罰（罪）及一身」等原則： 

按公法上權利義務，係因人而生者，原則上，隨其主體而

存續，如權利義務之主體死亡者，其原有之公法上權利義

務關係，原則上，即隨之消滅。行政罰鍰具有「一身專屬

性」向為實務及通說所肯認，其與一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

務之具有「財產性」，顯然不同。歷年來，司法實務即自

行政罰鍰之目的解釋，罰鍰具有高度屬人性，具一身專屬

性，不在繼承範圍。故不論於義務人死亡時，罰鍰是否已

經確定，均應歸於消滅，應予註銷，不得就遺產續為執行。

司法院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院字第一九二四號解釋：

「匿報契價之責任，既屬於死亡之甲，除甲之繼承人仍應

照章補稅外，自不應再行處罰。」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

判字第二五五六號判決要旨：「被繼承人劉○波補徵贈與稅

部分，屬公法上之租稅債務，基於繼承之法則，固應由繼

承人即原告等負清償之責。惟罰鍰部分，不論為行為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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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稅罰，均係對受處分人之違章行為加以處罰，具有專屬

性，劉○波既已死亡，受處分之主體已不存在，且對已死

亡者再作懲戒性行為亦無實質之意義。」該等實務見解旨

在說明，行政罰鍰之一身專屬性，於受處分人死亡，即應

註銷，不再處罰。與我國同係大陸法系國家之德國即以法

律明文規定：「罰鍰不得對於當事人之遺產強制執行。」

（違反秩序罰法第一百零一條參照），另奧地利行政處罰

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亦規定：「受裁決人死亡時，免除罰鍰

之執行。」 

行政罰鍰具「一身專屬性」，與其他租稅債務等具「財產

性」之一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性質，顯然有異，前者

即有現代法治國家之「罰及一身」等原則之適用，受罰人

死亡，應否再執行，或有爭議，至少亦應由法律明確規範

之。且行政罰鍰種類繁多，處罰目的不一，亦應分別論之。

行政罰鍰有對於違規之行為人施以財產上制裁，著重對違

反義務行為施予制裁，使義務人因財產上之損失而感受

「處罰痛苦」，而心生警惕，俾免再犯。除此之外，行政

罰鍰亦常有剝奪違規者之違規行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為

目的。惟查，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義務人死亡遺

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。」僅以「義

務人」一詞統括各類型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及

罰鍰之受處分人，倘作為行政罰鍰等「處罰」之實體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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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其規範內容並不明確，顯無法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瞭

解並預見其行為之後果，司法機關亦難據以認定罰鍰應否

對其遺產執行，致行政機關得以便宜解釋，甚或任意解釋

適用，顯已違反現代法治國家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之法

律應具備可瞭解性、可預測性及可審查性等「明確性原則」

（司法院釋字第五七三、五二二、五二一、四九一、四四

五、四三二、二七六等號解釋參照）。 

綜上，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係義務人死亡，其一般公法上

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程序規定，而非執行行政罰鍰之

實體法上依據。罰鍰之處分機關應否就受處分人之遺產移

送行政執行機關強制執行，應衡量處罰之目的，就個別行

政法規之處罰規定，分別處理。縱使採整體統一之方式，

以法律規定具「一身專屬性」之罰鍰，得就受處分人之遺

產執行，亦須比照刑事訴訟法增訂第四百七十條第三項規

定「罰金、沒收及追徵，得就受刑人之遺產執行。」以法

律明確規定：「罰鍰，得就受處分人之遺產執行」，始符現

代法治國家「處罰法定主義」、「罰及一身」及「法律明確

性原則」等原則。 

2、行政院贊同財政部參酌法務部意見所持之見解，認為 

（1） 按「法院依財務法規科處罰鍰之裁定確定後，未執行前被

罰人死亡者，除法令有特別規定外，自不能向其繼承人執

行，‥‥。」司法院院解字第二九一一號解釋有案。準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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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法律有特別規定，自仍得向其繼承人執行；又上述行政

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係上開解釋之「特別規定」，緣行

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係參照已廢止之財務案件處理辦法第三

十七條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

法院應對其遺產強制執行。」所訂定。而該辦法第三十七

條規定之意旨，係考量基於公法上義務僅及於一身之原

則，欠稅人或受處分人雖遺有遺產，然已屬繼承人所有，

就法理而言，即不得對之為強制執行。惟倘如此解釋，國

家終無從執行以獲清償，則國家稅收必受影響。故以法律

明定，應對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之遺產強制執行。蓋此項

財產之執行，乃對遺產之追及，非為對繼承人之人的執

行，⋯。且學說上，亦有認為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

可視為將以人為對象之義務，轉換為「遺產」附隨之義務，

與公法上義務一身專屬之原則尚無違背，可視為司法院院

解字第二九一一號解釋「法令有特別規定」之情形。 

（2） 復按司法院院解字第二九一一號解釋，所揭示者係有關已

經確定之罰鍰不能向已死亡之被罰人之繼承人執行，並未

明示不能對被罰人之遺產執行，而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即

係明定對遺產之執行，此與上揭解釋並無牴觸。 

（3） 至於司法院院字第一九二四號解釋：「匿報契價之責任，

既屬於死亡之甲，除甲之繼承人仍應照章補稅外，自不應

再行處罰。」係在揭櫫義務人已死亡者，主管機關不得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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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處行政罰之問題；而院解字第二九一一號解釋，則在揭

示處罰確定後有關執行之問題。二者解釋之內容並不相

同。有關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，既屬司法院院解字第

二九一一號解釋之「特別規定」，而得作為對被繼承人之

遺產執行之依據，則本部原持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或違反稅

法其他作為或不作為義務，於裁罰確定後死亡者，可依行

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，就其遺產移送強制執行之見解，

似無違誤。 

（二）大法官統一解釋應有之態度及論證方法 

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固為憲法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八條賦

予解釋憲法之外之另一職掌，惟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，除斟酌系

爭法律之文義、立法理由、立法目的及立法背景，依一般正確解

釋法律之方法為闡明外，並因職司保障人權及維護憲政體制之任

務，因而對於系爭法律不同法律見解之評斷及取捨，亦應從較能

保障人民權益、健全法律制度、確保法治原則之觀點著眼，以符

憲法精神。其次，對於系爭法律不同法律見解之論述，亦須以審

慎嚴謹之論析方法，闡明法理，予以辯駁，以昭信服。如僅就系

爭法律之表面文字予以解說，而論證方法粗糙不夠嚴謹，未能詳

述蘊涵之法理，且解釋之結果阻礙法體系之健全，並影響人民權

益者，此種解釋勢必折損司法威信，不能贏得人民對司法之信賴。 

 

二、多數意見所持理由及其論證上之缺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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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多數意見所持理由，可歸納為下列三點： 

1、 罰鍰處分後，義務人未繳納前死亡者，其罰鍰繳納義務

具有一身專屬性，至是否得對遺產執行，於法律有特別

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：「義務人

死亡遺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」，

係就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人死亡後，行政執行處

應如何強制執行，所為之特別規定。依行政執行法施行

細則第二條規定，罰鍰乃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一種，

此項規定，並未違背法律授權之意旨，故罰鍰之處分作

成而具執行力後義務人死亡並遺有財產者，依上開行政

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意旨，該基於罰鍰處分所發生之公

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得為強制執行，惟其執行標的，僅

限於義務人之遺產。 

2、 立法者優先考量罰鍰制裁違規行為外部結果之本質，而

認罰鍰用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之作用，不因

義務人死亡而喪失，故應繼續執行，立法者為此種立法，

有其形成之空間。 

3、 公法上金錢給付之能否實現，攸關行政目的之貫徹與迅

速執行。是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得逕對

其遺產強制執行，尚屬合理必要。故依現行法規定，公

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並無不予

強制執行之法律依據。惟上開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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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係針對行政執行處所為強制執行之特別規定，其執

行標的僅以義務人死亡時所留遺產為限。 

（二） 上述理由論證上之缺失 

1、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，並非在補充行政執行

法第十五條所稱「義務」人之規定 

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僅規定「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

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」，並非規定「受罰鍰

處分之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

制執行」，因此縱令該條規定係對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

之人死亡後，得對其遺產強制執行之特別規定，但「公

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得就死亡義務人之遺產強制執行」，是

否即當然包括一身專屬性之罰鍰繳納義務在內，法律本

身並未明定。多數意見所持理由，認為行政執行法施行

細則第二條已明定罰鍰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一種，

並未違背法律授權之意旨。但該施行細則第二條係針對

行政執行法第二條所稱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概念下

之內容及項目所為補充性之規定。並非對行政執行法第

十五條所規定之遺有財產之「義務」人，所為補充規定。

二者亦不必然同一範圍，蓋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概

念下所指稱之項目，應可儘量涵蓋。但義務人死亡遺有

財產者，得否對其遺產強制執行，則應考慮義務人死亡

之義務有無一身專屬性？義務人死亡而仍對其遺產強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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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之意義與作用何在？等因素為考量，故行政執行法

第十五條所稱「義務人死亡」中所指「義務」，並不必然

即等同於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概念之全部。 

以「怠金」為例，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，「怠

金」亦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一種，而「怠金」之作

用，依行政執行法第三十條之規定，係對「依法令或本

於法令之行政處分，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，其行為不能

由他人代為履行者」或「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，

負有不行為義務而為之者」處以怠金，以督促義務人履

行他人不能代為履行之義務或履行其不行為之義務。亦

即科處怠金，並就怠金為強制執行者，乃以此種課予財

產上不利益之方法促使義務人盡速履行其義務為目的。

如處以怠金後，未執行前，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如

依多數意見，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亦包括「怠金」，亦

可適用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，就其遺產強制執行，則此

怠金之強制執行，顯然不能達成其督促履行義務之目

的，而毫無意義，亦顯不合理，應非立法者之原意。故

多數意見以在詮釋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概念之施行

細則第二條規定將「罰鍰」包括在內，即當然認為係行

政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適用範圍之內，並強調因而有「法

律特別規定」為依據，論證上顯為牽強。 

2、 罰鍰處分作成後，並不當然即得強制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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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數意見認為罰鍰之處分作成而具執行力後義務人死亡

而遺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即得「逕」對其遺產強制執

行。此種主張，亦與現行若干法律之明文規定，有所出

入。例如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規定：「依本法或稅法

規定應處罰鍰者，由主管稽徵機關處分之，⋯，受處分

人如有不服，應依行政救濟程序辦理。但在行政救濟程

序終結前，免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予以強制執行。」

即明文罰鍰之處分，在其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，免予強

制執行。又如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十一條即明文違反

本法案件之處罰（以裁處罰鍰為主要），於裁處「確定」

後執行，即須該裁處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發生確

定力者，始能執行。均非多數意見所通過之主文所示「罰

鍰之處分作成而具執行力，即得強制執行」，顯示此種論

述並非完全正確。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，亦不能違背法

律之明文。 

3、 尚未確定之罰鍰處分，對已死亡之違規行為人已失其警

惕作用，從而亦喪失其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效 

違規行為人受罰鍰之裁處後，對之不服，依法提起行政

救濟，而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死亡者，依最高行政法院 90

年 12月 27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，認為行政罰鍰

係國家為確保行政秩序之維護，對於違規之行為人所施

之財產上制裁，而違規行為之行政法上責任，性質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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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作為繼承之對象。如違規行為人於罰鍰處分之行政訴

訟程序中死亡者，其當事人能力即行喪失。尚未確定之

罰鍰處分，對該違規行為人也喪失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

效。又其繼承人復不得承受違規行為人之訴訟程序，受

理行政訴訟之高等行政法院應適用行政訴訟法第一百零

七條第一項第三款，以裁定駁回違規行為人之起訴。嗣

後，最高行政法院多次裁定都一再重申此旨趣（最高行

政法院 90年度裁字第 1111號裁定、91年度裁字第 195

號裁定、91年度裁字第 230號裁定、91年度裁字第 578

號裁定參照）。最高行政法院此種見解，顯示兩個意義，

第一，違規行為人於罰鍰處分之行政訴訟程序中死亡

者，尚未確定之罰鍰處分，對違規行為人也喪失繼續存

在之意義而失效。蓋罰鍰之處分，須行為人本身具備責

任能力並出於故意或過失，主觀上具有可歸責性及客觀

上又有違規行為，始能裁處。而罰鍰之作用，著重在對

違規行為人施加財產上之不利益，使生警惕，避免再為

違規行為，以維護行政秩序，如違規行為人受罰鍰裁處

後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中死亡者，處罰之對象既已不存

在，尚未確定之罰鍰處分，對已死亡之違規行為人而言，

已失其警惕作用，從而亦喪失其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

效。該罰鍰處分既然失其效力，即不能執行，更不能對

義務人死亡後遺留之財產加以執行。第二，受罰鍰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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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違規行為人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死亡者，其繼承人不得

承受違規行為人之訴訟程序，係以罰鍰之裁處有高度屬

人性為其理由。爭執罰鍰處分是否合法而提起之行政訴

訟，必須調查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責任能力及責任條

件，客觀上有無行為該當違法行為應受罰鍰處罰之構成

要件。該等事實是否存在及具備，行為人知之最詳，其

繼承人未必瞭解，如得由繼承人承受訴訟，對於罰鍰處

分是否合法之調查與判斷，並無實益。且罰鍰處分之對

象既已死亡而不存在，作成罰鍰處分以收警惕作用之目

的已不能達成，因而亦失其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其效

力，如由繼承人承受訴訟再爭執其合法性與否，亦無意

義及必要。 

4、 現行法並無「受罰鍰處分之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得

就其遺產為強制執行」之明文 

多數意見通過之主文，認為罰鍰之處分作成而具執行力

後義務人死亡並遺有財產者，即得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五

條之規定強制執行，並不問該罰鍰處分有無確定、有無

對之提起行政救濟，以及義務人是否在行政訴訟中死

亡，一概得就其遺產強制執行，顯然與現行稅捐稽徵法

第五十條之二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有所牴

觸，並不正確，已如前述，並與最高行政院認為訴訟繫

屬中尚未確定之罰鍰處分，因義務人死亡，喪失其警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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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之對象，而失其繼續存在之意義而失效，即不應再

執行之見解，迥然有別。而多數意見所持理由，係立法

者如優先考量罰鍰制裁違規行為外部結果之本質，而認

罰鍰用以建立法治秩序與促進公共利益之作用，不因義

務人死亡而喪失，故應繼續執行，立法者就此立法，有

其形成空間，並以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之規定，即為此

種立法之表現。然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並無「罰鍰」一

詞之規定，該條所稱義務人所指義務，亦非公法上金錢

給付義務概念之全部，已詳如前述，多數意見所持論證，

並不夠嚴謹。姑不論立法者就「受罰鍰處分之義務人死

亡而遺有財產者，得就其遺產為強制執行」現行法上並

無明文，縱使有此類似規定，亦須有堅強理由說明，何

以受罰鍰處分之義務人死亡後，仍有對其遺產強制執行

之必要性。此即涉及該罰鍰規定之目的與作用之問題。

如不區分該罰鍰規定之目的與作用，而一律規定得就其

遺產強制執行，是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相

符，即有待考驗。亦非多數意見所言有「立法形成之空

間」，即與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無違。 

5、 不能將「罰鍰對遺產之執行」等同於「全部公法上金錢

給付義務之實現」而相提並論 

多數意見認為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，行政執行處得逕

對其遺產強制執行尚屬合理必要，係因「公法上金錢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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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之能否實現，攸關行政目的之貫徹與迅速執行。此種

論述，乃文不對題。本案之爭點，並非「公法上之金錢

給付」亦非「全部罰鍰」執行之問題，而僅係受罰鍰處

分之義務人死亡後遺有財產者，得否對其遺產強制執行

之問題。不能將「罰鍰對遺產之執行」等同於「全部公

法上金錢給付之實現」而相提並論，且何以罰鍰對遺產

之執行，即可貫徹行政目的與迅速執行之理由，並無說

明，即認為合理必要，亦嫌速斷。 

 

三、多數意見所通過之主文及理由書，因有上述論證上之缺失，

本席不表贊同，本席認為： 

1、 罰鍰之裁處，其作用乃對違規行為人施加財產上之不利益而

予以制裁，使義務人心生警惕，避免再為違規行為，以維護

行政秩序。如義務人於罰鍰裁處後執行前死亡者，則處罰的

對象已不存在，縱使對其遺產加以執行在技術上可行，但是

處罰的警惕作用已然喪失。再者，義務人死亡後，縱令其遺

有財產，該遺產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及第一千一百四

十八條規定已為繼承人之繼承財產。堅持對遺產的執行，無

異於對義務人以外之第三人，亦即繼承人，施加財產上不利

益而形同處罰，實已違反「無責任即無處罰」或「罰及一身」

等現代法治國家所確認之原則。 

2、 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，依其文義，尚不得解為係就「罰鍰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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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後，義務人未繳納前死亡者，得就其遺產逕為強制執行」

之特別規定。 

3、 行政執行法第十五條，其適用範圍應不包括其目的具有一身

專屬性質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如罰鍰或怠金在內。 

4、 立法者如欲使罰鍰於受處分人死亡後，仍得對其遺產強制執

行者，必須另為立法加以明定，並且應以該罰鍰之目的與作

用，係在使違規行為人不能保有其因違規行為而取得之不法

利益者為限（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參照）。一般以警惕

作用為目的之罰鍰處分，因違規行為人已死亡，已失其警惕

之對象，以罰鍰作為制裁手段並不能達成其警惕目的，應如

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，認為該罰鍰處分已失其繼續存在之意

義而失效，罰鍰處分既然失其效力，即不能執行，更不能對

義務人死亡後遺留之財產加以執行。 


